
 

 

信息化合作人员安全保密承诺书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网络安全法》《公安信息网安全管理规定(试行)》等法律法规，

为保障公安网络和数据安全，针对与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

安机关具体责任部门）的信息化合作，本人做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公安机关有关信息化合作安

全保密要求，自觉履行安全保密责任和义务，认真执行保护公

安网络和数据安全的技术管控要求。 

二、不从事以下危害公安网络和数据安全的活动： 

（一）危害公安网络安全的活动，包括在公安信息系统中

留存后门、木马和非授权访问通道等恶意代码，私自对公安网

络扫描探测，私自将任何外部设备与公安网络直接连接等； 

（二）危害公安数据安全的行为，包括擅自记录、篡改、

删除公安内部数据，将公安内部数据在互联网存储、传输或者

携带出国（境），泄露、贩卖公安内部数据等； 

（三）泄露公安文件的行为，包括擅自翻阅、复印、拍摄

公安内部文件，擅自将公安内部文件带离公安机关办公场所等； 

（四）其他危害公安网络和数据安全的活动。 

三、一旦发生公安网络安全事件或者存在数据失泄密风险

时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合作单位报告。 

四、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合作人员（签章）：         企业安全责任人（签章）： 

合作企业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


